附件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边缘户奖补资金使用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为确保芒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奖补资金使用高效、安全，切实发挥效益，我承诺：
一、绝不弄虚作假，对所填报信息和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严格按照《芒市2020年脱贫攻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奖补方案》的规定，确保资金专项用于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发展产业或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家庭成员就业，绝不套取、骗取和挪用奖补资金。
三、根据奖补的资金额度，制定帮扶资金使用计划、带动贫困户和边缘户脱贫计划、资金资产收益分配计划等，与帮扶贫困户和边缘户签订相关的合作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不低于2年），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帮扶带动目标、收益分配对象等，确保奖补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四、做到诚实守法经营，切实履行好扶贫责任，确保所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每户每年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或通过吸纳就业务工实现每人每年增加纯收入6000元以上。


承诺人（法人）：
                                   年   月   日
